附件3

武汉礼物分类

参照2025中国特色旅游商品大赛有关分类标准，将武汉礼物分为四大板块共30类别， 具体如下：
（一）文化生活板块
第一类、旅游文化创意日用陶瓷和玻璃类
旅游文化创意日用陶瓷类是指利用地域特色文化，创意设计的、工业化生产的、日常生活和办公用的陶瓷制品。
包括：日常用的陶瓷家居用品、办公用品、车载用品等。
陶瓷包括：陶器、瓷器、砂器等。
如：餐具、茶具、咖啡具、酒具、洗漱具、瓶、文具、陶瓷刀等。
旅游文化创意日用玻璃类是指利用地域特色文化，创意设计的、工业化生产的、日常生活和办公用的玻璃制品。
包括：日常用的玻璃家居用品、办公用品、车载用品等。
如：餐具、茶具、咖啡具、酒具、洗漱具、瓶、文具等。
第二类、旅游文化创意日用金属品和石质品类
旅游文化创意日用金属品是指利用地域特色文化，创意设计的，工业化生产的、日常生活和办公用的金属制品。
包括：日常用的金属家居用品（含厨房用品）、办公用品、车载用品等。   
旅游文化创意日用石质品是指利用地域特色文化，创意设计的、工业化生产的、日常生活和办公用的石质制品。
包括：日常用的石质家居用品（含厨房用品）、办公用品、车载用品等。
第三类：旅游文化创意日用竹木品类
是指利用地域特色文化，创意设计的、工业化生产的、日常生活用的竹、木制品以及衍生品。
包括：
餐具类，如：筷子、碗、碟等。
办公类，如：竹、木办公用品等。
小型家居类，如：灯具、垫、瓶、盒、罐等。
纸制品类，如：本、书画纸等。
文具及其他生活器具。
不包括：家具、根雕、箱包、书画、图书、邮册等。
第四类：旅游文化创意日用化工合成品类
是指利用地域特色，创意设计的、工业化生产的、日常生活和办公用的化工合成材料制品。
包括：日常用的小型家居用品、办公用品、车载用品、一次性用品等。
不包括：箱包、鞋帽、首饰等。
第五类：旅游文创香品类
是指利用地域特色，创意设计的、工业化生产可以被人的嗅觉感觉到香味的物质制作的各种形态不同的单品香、和合香、线香、盘香、香油膏、香水、香囊、香薰、香氛等。
第六类：旅游纪念品类
指具有长期纪念意义的小型低值（单价在100元以下）
且利用地域特色文化，创意设计的、工业化生产的制品。
第七类：旅游传统工艺品和现代工艺品类
采用传统工艺、以手工制作为核心的、体现传统文化的传统工艺品和现代工艺或手工制作的、体现现代艺术的现代工艺品等。
包括：陶瓷工艺品、雕塑工艺品、玉器、织锦、刺绣、印染手工艺品、花边、编织工艺品、地毯和壁毯、漆器、金属工艺品等。花灯、屏风、彩绘泥塑、面塑、装饰性工艺品摆件、各种装饰工艺品挂件等。皮影、木偶、风筝、空竹、风车等。
不包括：箱、包、帽、首饰、玩具、各类书画（如：书法、国画、油画、版画、剪纸画、芦苇画、年画、瓷板画等）等。
第八类：旅游文创学习用品和文化研学用品类
文创学习用品是指利用地域特色文化，创意设计的、工业化生产的、学习用各种制品。包括：剪刀、尺子、铅笔、订书机、地球仪、黑板、蜡笔、铅笔盒、回形针、三角尺套装、调色板、荧光笔、白板、胶带、笔记本、活页夹、削笔器、橡皮、胶水、量角器、钢笔、计算器等。
文化研学用品是指地域特色文化，创意设计的、工业化生产的、文创研学用的各种套盒。
不包括：食品制作研学、烹饪研学、体育研学等非文化研学用的套盒。
（二）科技生活板块
第九类：旅游日用灯具类
是指利用地域特色文化，创意设计的、工业化生产的小型照明工具。
包括：露营灯、台灯、夜灯、壁灯、头灯、手电等。
第十类：旅游小型电子和电器类
旅游者在旅游中，可个人携带的，各种小型的与旅游相关的电子电器。
旅游电子包括：
个人可穿戴设备等。
个人可穿戴设备包括：智能手表、智能腕带、智能眼镜、智能头盔、智能头带、智能拐杖、智能配饰等。
旅游电器包括：
便携小型旅游电器，包括便携式小型制冷电器、车载冰箱、车载冷饮机等。
便携小型空调器，包括便携式小型的空调器、电扇、冷热风器、空气去湿器等。
便携小型清洁电器，包括电熨斗、小型吸尘器等。
便携小型厨房电器，包括便携式小型的电灶、微波炉、电磁灶、电烤箱、电压力锅、电饭锅、电热水器、食物加工机等。
便携小型电暖器，包括电热毯、空间加热器等。
便携小型整容保健电器，包括便携式小型电动剃须刀、电吹风、小型的整发器、超声波洗面器、电动按摩器等。
便携小型声像电器，包括便携式小型微型投影仪、小型的电视机、收音机、录音机、录像机、摄像机等。
其他便携小型电子文具及其他生活电器。
第十一类：个人小型旅游装备类
指可用于旅游中个人可携带的在户外活动或室内外体育运动时使用的小型装备。如：
炊具类（烧烤炉、套锅等）。
水具类（户外水壶、水袋、净水器等）。
野营类（睡袋、帐篷、天幕等）。
交通类（自行车、登山杖、指南针等）。
储能类（户外移动电池和电源等储能用品）。
其他类（折叠桌椅、运动手表、望远镜等）。
园艺工具类（水枪、铲、扒、锹、盆、桶等）。
体育用品类（旅游用的篮球、足球、羽毛球、乒乓球等，
其他个人旅游携带的体育用品等）。
不包括：服装、箱、包、鞋、帽、灯具等。
（三）时尚生活板块
第十二类：旅游服饰类
是指利用地域特色，创意设计的、工业化生产的丝绸、棉、麻、化纤和皮毛等为原材料的工业化生产的发饰、颈饰、肩饰、胸饰、腰饰、臀饰、臂饰、腕饰、手饰、腿饰、脚饰及袜子、手套、领带、腰带等。
不包括：服装、帽、包、鞋、帽、围巾等。
第十三类：旅游围巾类
是指利用地域特色，创意设计的、工业化生产的可围在脖子上的长条形、三角形、方形等形状，面料一般采用羊毛、棉、丝、莫代尔、人棉、腈纶、涤纶等材料。
第十四类：旅游家居纺织品类
是指利用地域特色文化，创意设计的、工业化生产的丝绸、棉、麻、化纤和皮毛等为原材料，工业化生产的床上用品（套罩类、枕类、被褥类等）、洗漱厨房纺织品、家具纺织品（靠垫、坐垫等）。
不包括：服装、鞋、帽、箱、包、围巾等。
第十五类：旅游箱和包类
旅游箱类是指利用地域特色，创意设计的、工业化生产的各种箱。
箱包括：拉杆箱、手提箱等。
旅游包类是指利用地域特色文化，创意设计的、工业化生产的各种包。
包括：手提包、手拿包、背包、单肩包、挎包、腰包、购物袋等。
第十六类：旅游鞋和帽类
是指利用地域特色，创意设计的、工业化生产的丝绸、棉、麻、毛、皮、化纤等为原材料的工业化生产的鞋、帽。
第十七类：旅游美妆护肤和个护清洁类
是指利用地域特色，创意设计的、工业化生产的以护肤、美容、修饰、防护抑菌为目的而利用当地特色物产制作的日用天然或化学的工业产品和洗护身体、衣物的日用天然或化学的工业产品。
第十八类：旅游首饰类
是指利用地域特色，创意设计的、工业化生产的以各种金属材料，宝玉石材料，有机材料以及仿制品等加工而成的雀钗、耳环、项链、戒指、手镯等装饰人体的装饰品。
第十九类：旅游玩具、潮玩和宠物用品类
玩具是指利用地域特色，创意设计的、工业化生产的具有娱乐性、教育性、安全性，供玩耍游戏的工业化生产的器物，包括：拼图玩具、游戏玩具、数字算盘、文字玩具、工具玩具、益智组合玩具、积木、交通玩具、拖拉玩具、拼板玩具、卡通玩偶等。
潮玩是以潮流文化为主题，融合时尚、绘画、雕塑、艺术等多种元素，利用地域特色，创意设计具有独特艺术风格的工业化生产的玩具。
宠物用品是指国家允许饲养宠物的附属用品，包括狗、猫及其他小动物的附属用品。
不包括：宠物食品、宠物药品。
（四）特产生活板块
第二十类：旅游休闲食品类
是指经过加工的、有包装的、开包即食的、具有地方独特风味的、固体状的，人们在休闲时食用的小食品。
包括：谷物类制品（膨化、油炸、烘焙）、果仁类制品、薯类制品、糖食类制品、派类制品、肉禽鱼类制品、干/蜜制水果类制品、干/蜜制蔬菜类制品、海洋类制品。
第二十一类：旅游方便食品类
是指具有地方独特风味经过加工的、有包装的、开包即食的，或加水、或用热水冲泡加热后即可食用的熟食品。
包括：方便面、方便饭、方便粉、方便粥、方便菜、罐头等。
不包括：自热饭、自热汤、自热粥、自热火锅等自加热食品。
第二十二类：旅游佐餐食品类
是指具有地方独特风味经过加工的、有包装的、开包即食的，且用于吃主食时的下饭食品。
包括：香肠、火腿、烧鸡、扒鸡、熏鸡、烧鸭、烧鹅、酱菜、酱肉、卤肉等。
第二十三类：旅游酱和腐乳类
是指具有地方独特风味经过加工的、有包装的、即食类的酱、腐乳等。
包括：
旅游酱类指是以水果、蔬菜、坚果、肉类、水鲜、粮食等为主要原料，加工而成的、糊状的、即食的酱。
旅游腐乳类指以大豆为原料，经加工磨浆、制坏、培菌、发酵加工制成的豆腐乳、乳腐、霉豆腐等即食的腐乳。
第二十四类：旅游调味品类
是指具有地方独特风味经过加工的、有包装的、即食类的、液体的油、酱油、醋等，以及即食类的调味包等。
不包括：花生油、豆油、菜籽油、玉米油、葵瓜子油、调和油、色拉油等。
第二十五类：旅游茶品类
旅游茶叶和其它以果实、花、叶类等冲泡制品。
包括：
1.基本茶类：绿茶、红茶、乌龙茶、白茶、黄茶、黑茶。
2.再加工茶类：以各种毛茶或精制茶再加工而成的。
包括：花茶、紧压茶、萃取茶、果味茶等。
3.类茶类：类茶植物加工制成的，不是真正的茶。
包括：枸杞茶、杜仲茶、黄芪茶等。
第二十六类：旅游冲调品类
是指具有地方独特风味经过加工的、有包装的、固体或半液体的、即冲即饮的食品，包括：奶粉、咖啡、果珍粉、奶茶粉、豆奶粉、蜂蜜等。
第二十七类：旅游水饮品类
指地方特色的、经过加工的、有包装的、可以直接饮用的非酒精液体食品，包括水、饮料等。
不包括：代酒
第二十八类：旅游烈酒 
指地方特色的20度及以上的烈性酒。
烈酒包括：中国白酒、伏特加、威士忌、白兰地、朗姆酒、龙舌兰酒、杜松子酒等。
不包括：药酒。
第二十九类：旅游低度酒和微度酒类
低度酒包括：20度及以下，5度以上的白酒、黄酒、葡萄酒、米酒、香槟酒、果酒等。
微度酒指地方特色的酒精含量在5度及以下的酒。
包括：5度及以下的黄酒、葡萄酒、啤酒、米酒、香槟酒、果酒等。
不包括：药酒。
第三十类：代酒类
指地方特色的无醇、脱醇的白酒、葡萄酒、啤酒等有相应酒味的无酒精饮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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